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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政法文〔2024〕40号 签发人：薛红军

办理结果：C
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 11 号提案的

答 复

赵超宇委员：

您在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“关于加强涉案物品信息

化管理，跨部门整合资源”的提案（提案第 11号）已收悉，市

委政法委高度重视，立即印发督办通知，要求市政法单位认真学

习，深入研究分析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涉案物品管理现状

为规范刑事案件涉案财物管理，我国出台了《刑事诉讼法》

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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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》《公安机关涉案财物

管理若干规定》、两办关于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

处置工作的意见》等法律规定、司法解释、部门规章中都有涉案

财物保管的规定，这些规定共同构成规范涉案财物的法律规定体

系。目前，我市公安机关按照河南省公安厅对涉案财物管理工作

的相关要求，根据《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》（公安部）、

《河南省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细则》（省公安厅）、《河南省

政法机关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对涉案财物实行分级管理、办案与管理相分离、来源去向明晰、

妥善保管、物随案走、案结物清、依法及时处理、全面接受监督

的管理制度。在日常管理过程中，驻局纪检监察组、警务督察支

队、法制支队、审计处，依照各自职责分工对涉案财物管理工作

实施监督、检查。我市检察机关按照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

财物管理规定》进行管理，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均采用传统的由侦

查机关、部门扣押后移送，案件管理办公室统一接收的方式运行。

我市纪检监察机关参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《纪检监察机关涉案财

物管理规定》（中纪发〔2021〕9号）要求，涉案物品由纪检监

察机关建立专门的涉案财物保管室进行保管，按照程序进行管理

和处置工作。

二、涉案物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

一是涉案财物保管不规范。目前，刑事涉案财物保管在保管

过程中，公安机关、检察院和法院保管制度、保管标准不一，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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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涉案财物管理不规范，并缺乏相对专业、合格的涉案财物集中

保管场所，导致在移交保管过程中，专业性不强、监管力度不够。

二是涉案财物流转不顺畅。部分涉案财物在公检法之间流转

不畅，导致长期滞留。例如在伪造国家公文证件印章案件中的伪

造证件需要作为证据长期保持，单位运作中存在法院不予接收又

无法退回公安的现象，造成其在检察机关滞留，长期无法处理。

三是涉案财物处置方式不当。检察机关在接收案件过程中发

现，部分侦查机关移送涉案物品时随意包装或者不包装，可能导

致涉案物品的特征或检材在移送过程中毁灭或灭失，存在重案轻

物的现象。涉案物品在流转过程中，一些较大车辆、机械多次转

运，造成人力、物力资源的浪费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2023年6月，市委政法委对我市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

进行了书面调研。接您关于“加强涉案物品管理，跨部门整合资

源”这一提案后，市委政法委第一时间和省委政法委进行了沟通

衔接，目前我省各级尚未开展此项工作。下一步，市委政法委将

深入学习《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关于刑事案

件涉案财物管理的有关要求，积极学习其他省、市涉案物品管理

新模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适时开展我市涉案物品信息化管理工作。

特此回复。

中共三门峡市委政法委员会

2024年 7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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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三门峡市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7月 8日印


